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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亚海域新变化及我应对之策 

我国在东北亚海域具有重大利益，在这个区域的博弈对我影响极

大。目前，东北亚海域正在发生的新变化，值得高度关注，在这一背

景之下，我应采取应对策略。 

 

一、 东北亚海域军力新态势 

第一，美国加强在东北亚海域的力量，保持优势地位。保持在东

北亚地区的海军优势，维护其霸权地位是美国的战略重点。目前，美

拥有 11 艘航母（全部为核动力），其同盟国日本拥有 4艘准航母（直

升机航母），东北亚地区是美海军部署重点，在日本军事基地有常驻。

在美国 2019 年的海军预算中，开启了 30 年造舰计划，到 2048 年，

美国海军的舰船规模将提升到 350艘。随着中国加入航母俱乐部，东

北亚海域进入了“大国航母时代”。 

第二，东北亚海域进入海军与海警混合介入时代。目前，中、日



拥有东北亚区域两支最大的海警力量，且都与海军混合介入东北亚海

域博弈。尤其引人注目的是，2019年 1 月 20 日，美国海岸警备队的

“贝尔索夫”号（Bertholf）开赴亚太海域。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约翰

•理查森上将(Admiral John Richardson)曾表示，华盛顿方面不会对

海警或海上民兵——与军方合作的渔船——同中国海军区别对待，因

为他们正被用来推进北京方面的军事野心。海警与海军混合的“灰色”

地带，也许正在失去约束，海上安全态势变得更为复杂。 

第三，东北亚海域正在“扩大化”。东北亚海域的力量参与正在

向北极、亚太乃至印太延伸。随着北极航运前景明朗，传统东北亚海

洋贸易通道体系将发展为新东北亚海洋贸易通道体系。随着美国“印

太战略”的推进，日本海军如影随形，将力量投送“印太”。可见，

东北亚国家的海上力量正在投送至更为广阔的海域。 

第四，人工智能（无人机）开始参与海洋事务。人工智能（无人

机）将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海洋勘探、军事巡逻乃至攻防等环节。人工

智能对东北亚海域力量结构、海上作战样式以及海上安全态势都构成

全新的冲击。就东北亚海域力量结构来看，由于大量研发与使用无人

致命武器，从某种程度上，在海上无人致命武器与海上传统军事武器

之间，形成了一个全新的力量对比。就海上作战来看，海上无人致命

武器的集群式或者独狼式死亡攻击，对海上传统作战体系与作战样态，

形成了全新的冲击，会进一步复杂化海上安全态势。 

 

二、 东北亚海域岛礁争端困境 



第一，东北亚岛礁争端新博弈。东北亚海洋权力变化，尽管过程

漫长，但对东北亚岛礁争端走势将产生深远影响。当某一地区出现权

力结构的重大转化时，地区原有地缘环境、安全秩序、同盟关系、经

贸结构等都将受到程度较大的冲击，这也是地区矛盾相对集中且频发

多发的时期，对于缺乏完整地区安全机制的东亚—太平洋地区，尤为

如此。此外，受对外能源依赖、历史记忆、内部政治情绪的影响，岛

礁争端成为该地区最易诱发民族主义情绪的敏感问题。因此，应该尽

早为解决东北亚岛礁争端抓紧布局。 

第二，各国认知定位差异激化冲突。东北亚成员彼此之间、成员

之间、与区域外成员之间，对本区域岛礁争端缘由、立场依据、博弈

手段的认知存在差异，纠结于历史演化、条约法律、地理人文等，在

各成员彼此之间、各成员内部之间、各成员与区域外成员之间，对不

同岛礁的争端缘由、立场依据、博弈手段，都存在着不同认知。与此

同时，东北亚国家各自设置了不同的岛礁争端战略、力量与体制，这

也呈现并强化了各自的认知差异。在此情况下，出于国内和外部的原

因，很容易激化矛盾，导致危机。 

第三，对海域和岛礁的合作治理缺位。东北亚国家对岛礁争端相

关的历史记忆与国家身份认同密切相关，并赋予地缘政治以情感色彩，

这使得在这一问题上进行理性的讨价还价变得更为困难。在东北亚岛

礁争端中，除日俄仅涉及二战的胜利者和失败者身份外，其他还都涉

及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身份认同问题。如中、韩都把与日本的岛礁争

端嵌入日本殖民和本国反殖民的历史记忆与身份认同中。因此，如何



化解矛盾，推动历史和解，推动合作治理成为难题。 

因此，对岛礁争端的历史进行合作研究，几乎成为解开岛礁争端

各国由历史记忆与身份认同形成的心灵枷锁的必选项。它对争端各国

合作协调岛礁开发的现实、合作治理岛礁及其附近海域生态等均是重

要的前提，而能否顺利推进历史和解与现实合作，将对东北亚岛礁争

端的未来走向产生重要影响。 

东北亚岛礁争端，最初均与历史纠葛不断，因此，对岛礁争端的

历史进行合作研究，对岛礁开发的现实进行合作协调，对岛礁及其附

近海域生态进行合作治理，能否顺利推进历史和解与现实合作，将对

东北亚岛礁争端的未来走向产生影响。 

 

三、推进“东北亚海洋命运共同体”建设 

第一，把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建设作为重要抓手。2019 年 4

月 23日，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并提出“中

国全面参与联合国框架内海洋治理机制和相关规则制定与实施，落实

海洋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国高度重视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持续加强海

洋环境污染防治，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实现海洋资源有序开发利用，

为子孙后代留下一片碧海蓝天”。“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为

我应对海洋事务挑战提供了理论基础与行动指南。海洋命运共同体是

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海洋新秩序的重要举措。

因此，对海洋共同体构建的基本原则、方法、路径开展研究，适时召

开会议，以增加共识，采取行动。 



第二，加强中日韩双边与三边海洋合作。在东北亚海域，中日韩

存在关于海域划界、岛礁主权的争端，推进中日、中韩和中日韩三国

的海洋合作至关重要。中日双方应不断提升已有合作领域，在海洋战

略对接、双边海洋合作与第三方海洋合作、北极合作、海洋人文合作

等方面积极行动，探寻更多的海洋合作空间。中韩在海洋合作领域，

应积极推动“一带一路”与韩国海洋战略的对接，推动新的合作领域，

例如，合作建立海洋旅游专线、海上大学、海洋自贸区等领域的合作。

应推动中日韩在海洋污染治理领域的合作。目前，东北亚海域的污染

严重，废弃物入海，海洋开发污染，危及海洋生物生存，也对人类的

生活造成灾难性后果。韩国媒体也曾以《与韩国西海相连的中国渤海

污染严重》、《死海渤海湾》等为题大篇幅报道渤海污染问题。为此，

可以从推进三国在近海垃圾、塑料治理领域的深度合作入手，就制定

相关规则进行商讨，在中日韩合作机制下，提出合作方案与行动议程。 

第三，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要从我做起。我国应以“海洋命

运共同体”为行动理念，推进“海洋文明国家”建设行动，建立近海

社会环境综合治理体系，完善海洋污染监测与统计机制，展开官、民、

产、学、研“海洋文明国家”公共外交，打造“海洋文明国家”形象。

只有这样，中国才可以在推进“海洋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增强话语权。 

（撰写：张景全，山东大学东北亚学院教授，副院长，国际问题研究

院常务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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